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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執行官認義務人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之人符合同法第十

    七條第三項之要件，並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應製作拘提聲請書（

    稿），載明被聲請拘提人之年籍資料、拘提理由、拘提期間，並附具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下稱分署）之分署長

    核定。

    書記官、執行員認義務人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之人符合同法

    第十七條第三項之要件，並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得擬具書面報告

    ，連同卷宗送行政執行官核辦。

二、分署長核定准予聲請拘提者：

（一）書記官應即將拘提聲請書（稿）送分案人員分「聲拘」案件。

（二）書記官應於收受「聲拘」案卷後即將依規定蓋用印信且記載案號之

      拘提聲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送交分署所在地之地方法院，並將

      該聲請書影本附於「聲拘」案卷宗。

三、分署長核定未准聲請拘提者：

    拘提聲請書（稿）及執行卷宗交行政執行官即轉交書記官繼續執行其

    他應執行之事項。

四、法院以電話、傳真或其他方式通知分署到場就聲請拘提案件為一定陳

    述或補正時，被通知人員應即報告行政執行官並作成紀錄陳分署長核

    閱後附「聲拘」案卷。

    分署經法院通知就聲請拘提案件到場為一定陳述時，應指派執行人員

    到場陳述意見。執行人員亦得因案情需要，主動到場向法院陳述意見

    。

    分署經法院通知就聲請拘提案件為補正時，應立即補正。

五、分署於收到法院准許拘提之裁定書、拘票時，應報告分署長後執行拘

    提。必要時，並得請司法警察協助拘提。

    執行拘提前，應納金額經清繳或提供相當擔保者，應停止執行拘提。

    執行員執行拘提，應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並送達裁定書予被拘

    提人，送達證書應送交原裁定法院。拘票一聯於執行拘提後附於「聲

    拘」案卷宗，一聯交被拘提人或其家屬簽收。

    被拘提人提起抗告，不停止拘提之執行。但准許拘提之原裁定經抗告

    法院裁定廢棄者，其執行應即停止，並將被拘提人釋放。



    執行員應製作執行拘提經過報告書，記載被拘提人之年籍資料、拘獲

    之時間、地點及執行拘提人員等相關事項。

    經執行拘提無著者，裁定書、拘票均應附於「聲拘」案卷宗。

    分署執行拘提之結果，應函知原裁定法院。

六、義務人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之人經拘提到場者，行政執行官

    應即訊問其人有無錯誤，並應命其據實報告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調

    查。

    前項訊問筆錄，應明確記載被拘提人接受訊問之時間。

    行政執行官於訊問後，認被拘提人應納金額經清繳、提供相當擔保或

    不符合聲請管收要件者，應報經分署長核可，立即釋放被拘提人，並

    將釋放之時間，記明於筆錄，交被拘提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後附「

    聲拘」案卷宗。

七、分署於收到法院否准拘提裁定書時，應速交行政執行官決定是否提起

    抗告。行政執行官決定不抗告時，應研擬不提起抗告理由經分署長核

    定後附於「聲拘」案卷宗。行政執行官決定抗告或其不提起抗告理由

    經分署長核定應提起抗告時，應即製作抗告書（稿）陳分署長核定。

    分署對法院否准拘提之裁定提起抗告者，應於收受裁定書十日內，將

    抗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送交法院。

八、義務人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之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

    執行官訊問後，認符合同法第十七條第六項之要件，而有聲請管收必

    要者，應經分署長或分署長授權之人同意後將之送往留置室暫予留置

    ，並製作留置通知單，一聯交予被留置人，一聯交予其指定之親友，

    一聯交予留置室人員，一聯於被留置人簽收後附卷存查。被通知或自

    行到場而經留置之人，其訊問及留置時間合計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前項訊問筆錄應記明到場受訊問人接受訊問之時間。

九、行政執行官於依法訊問義務人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之人後，

    認有管收事由，並有管收必要者，應即製作管收聲請書（稿），載明

    被聲請管收人之年籍資料、管收理由，並附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送分

    署長核定。

十、分署長核定准予聲請管收者：

（一）書記官應即將管收聲請書（稿）送分案人員分「聲管」案件。

（二）書記官應於收受「聲管」案卷後，即將依規定蓋用印信且記載案號

      之管收聲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自被聲請管收人到場接受訊問

      或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但有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各款所列法定障礙事由致無法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並經釋明

      者，其經過之時間，不予計入），連同被聲請管收人一併送交分署

      所在地之地方法院，並將送交回執及管收聲請書影本附於「聲管」

      案卷宗。

十一、分署長核定未准聲請管收者：

      分署應立即請回或釋放義務人。

十二、執行人員於法院就聲請管收案件為裁定前，應隨時與法院保持聯繫

      ，並密切注意後續進行情形。

      法院以電話、傳真或其他方式通知分署到場就聲請管收案件為一定

      陳述或補正時，被通知人員應即報告行政執行官並作成紀錄陳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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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核閱後附卷。

      分署經法院通知就聲請管收案件到場為一定陳述時，應指派執行人

      員到場陳述意見。執行人員亦得因案情需要，主動到場向法院陳述

      意見。

      分署經法院通知就聲請管收案件為補正時，應立即補正。

十三、分署於收到法院准許管收之裁定書、管收票時，應報告分署長後執

      行管收。如被裁定管收之人不在場者，由執行員持管收票強制同行

      並送達裁定書，送達證書應送交原裁定法院。

      執行員執行管收必要時，得請司法警察協助。

十四、執行員執行管收，應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管收票一聯於執行

      管收後附於「聲管」案卷宗，其餘各聯分別送交管收所、被管收人

      、代理人及其指定之親友。

      被管收人提起抗告，不停止管收之執行。但准許管收之原裁定經抗

      告法院裁定廢棄者，應即停止執行管收，並將被管收人釋放。

      被裁定管收之人有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一條停止管收或第二十二條規

      定情形之一者，應即釋放被管收人。其釋放時間，應明確記載於釋

      票或筆錄。前開筆錄應交被管收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後附「聲管

      」案卷宗。

      執行員執行管收應製作執行管收經過報告書。

      經執行管收無著者，裁定書、管收票均應附於「聲管」案卷宗。

      分署執行管收之結果，應函知原裁定法院。

十五、分署於收到法院否准管收裁定書時，應速交行政執行官決定是否提

      起抗告。行政執行官決定不抗告時，應研擬不提起抗告理由經分署

      長核定後附於「聲管」案卷宗。行政執行官決定抗告或其不提起抗

      告理由經分署長核定應提起抗告時，應即製作抗告書（稿）陳分署

      長核定。

      分署對法院否准管收之裁定提起抗告者，應於收受裁定書十日內，

      將抗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送交法院。

十六、分署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不得少於三次。

      提詢或送返被管收人時，應以書面通知管收所。

      分署主任行政執行官或行政執行官應勤加視察管收所，並將視察情

      形陳報分署長及通知原裁定法院。

      分署於提詢、視察，發現有應停止管收情形，應以書面通知管收所

      停止管收。

      分署提詢、停止管收及釋放被管收人時，應向原裁定法院提出報告

      。

十七、依本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時，應填載「聲請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收

      登記簿」。

      分署應切實將聲請拘提或聲請管收、法院裁定及執行情形，登錄於

      分署案件管理系統內，以利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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